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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幣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4(1)(a)(ii) 刪去“或經濟價值的儲存形式；或”而代以分號。 

4(1)(a) 加入 —— 

“(iia) 一種或多於一種根據第(2)(b)款指明的經濟價值的儲存形

式；或”。 

4(1)(a) 刪去第(iii)節而代以 —— 

“(iii) 以下任何 2 項或多於 2 項的組合 —— 

(A) 一種或多於一種官方貨幣；

(B) 一種或多於一種第(ii)節所述的計算單位；

(C) 一種或多於一種第(iia)節所述的經濟價值的儲存形
式；或”。

4(1)(b) 刪去“(2)(b)”而代以“(2)(c)”。 

4 刪去第(2)款而代以 —— 

“(2) 金融管理專員 —— 

(a) 可藉於憲報刊登的公告，為施行第(1)(a)(ii)款而指明
某計算單位；

(b) 可藉於憲報刊登的公告，為施行第(1)(a)(iia)款而指明
某經濟價值的儲存形式；及

(c) 可藉於憲報刊登的公告，為施行第(1)(b)款而指明以
下兩項或其中一項 ——

(i) 某數碼形式價值；

(ii) 某類數碼形式價值。”。

9(5) 在認許提供者的定義中，加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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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 根據《支付系統及儲值支付工具條例》(第 584 章)第 8F 條

獲批給牌照的人；”。 

12 在標題中，刪去“取得等指明穩定幣”而代以“訂立涉及指明穩定幣

的協議”。 

25(1) 刪去“覺得其相當可能會變為無能力履行其義務、無力償債或即將

中止付款，須在其如此覺得後，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而代

以“相當可能會變為無能力履行其義務、無力償債或即將中止付

款，須立即”。 

33(3)(d) 在中文文本中，刪去“任何”。 

41(2)(b) 在英文文本中，刪去“licence,”而代以“licence”。 

84(1)(b) 在“以”之後加入“上述”。 

108(1) 在中文文本中，刪去“應付”而代以“應對”。 

112(8) 在中文文本中，刪去“如犯第(7)款所訂的”而代以“犯第(7)款所訂”。 

122(4)(c) 在中文文本中，在“進行的”之後加入“刑事”。 

124(2) 刪去(b)段而代以 —— 

 “(b) 根據《外匯基金條例》(第 66 章)第 5A(3)條獲委任協助金

融管理專員而並非調查員的人。”。 

132 刪去第(2)款而代以 —— 

 “(2) 金融管理專員如決定根據第 131(1)條對某受規管者施加制

裁，須向該受規管者發出書面通知 —— 

 (a) 述明所施加的制裁、施加該項制裁的理由，以及該決
定在何時生效； 

 (b) 述明該受規管者可根據第 140 條將該決定轉介穩定幣
審裁處覆核；及 

 (c) 述明 —— 

 (i) 就第 131(2)(a)條所述的制裁而言——須繳付的罰
款的款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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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就第 131(2)(b)(i)、(ii)或(iii)條所述的制裁而言——
對該受規管者警誡、警告或譴責的內容。”。 

140 刪去第(5)款。 

新條文 加入 —— 

 “140A. 申請擱置執行指明決定 

 (1) 除第(2)及(3)款另有規定外，某人根據第 140條將某指
明決定轉介穩定幣審裁處覆核，本身並不具有擱置執
行該決定的效力。 

 (2) 有關的人可在有關覆核前或在穩定幣審裁處根據第
141 條作出決定前，隨時向穩定幣審裁處申請擱置執
行有關指明決定。 

 (3) 在接獲根據第(2)款提出的申請後，穩定幣審裁處須在
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進行聆訊，以裁定該申請。 

 (4) 穩定幣審裁處可藉命令擱置執行有關決定，而有關的
擱置執行須受到在訟費、繳存款項於穩定幣審裁處或
在其他方面穩定幣審裁處認為適當的條件規限。”。 

142(1)(m) 在英文文本中，刪去“review of”而代以“review or”。 

142(3)(d) 在中文文本中，在“交出”之前加入“向穩定幣審裁處”。 

143(2) 在中文文本中，刪去“答案”而代以“回答”。 

145(4)(a) 刪去“142(3)”而代以“142(5)”。 

145(4)(b)(ii) 在英文文本中，刪去“that person”而代以“the person”。 

145(5) 刪去“142(3)”而代以“142(5)”。 

155(2) 在中文文本中，在受涵蓋人的定義中，在(c)段中，在“執行”之後加

入“在”。 

160(4) 在中文文本中，刪去(d)段而代以 —— 

 “(d) 有關披露是按照法院或審裁處命令而作出的，或是按照香

港法律或根據香港法律施加的規定或要求而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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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6) 在中文文本中，刪去“定罪——”而代以“定罪，”。 

170(4) 在中文文本中，刪去“其根據本條發出的任何”而代以“根據本條發

出的所有”。 

附表 2 
第 1(3)(a)條 

刪去“，或根據第 4(2)(a)條所指明的計算單位或”而代以“、根據第

4(2)(a)條所指明的計算單位或根據第 4(2)(b)條所指明的”。 

附表 2 
第 4(1)條 

在英文文本中，刪去“meets”而代以“meet”。 

附表 6 
第 7(6)條 

在中文文本中，刪去“任何一方”而代以“每一關涉方”。 

附表 6 
第 11(b)條 

在中文文本中，刪去“一方”而代以“某關涉方”。 

附表 7 
第 2(3)(b)(i)條 

在中文文本中，刪去“獲批給”。 

 


